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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3D 第2017127期

浙江销售2714860元，返奖额2135781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4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41931160元
奖等

单选

组选3

组选6

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3692元

浙江中奖注数

1662

0

2333

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173元

6 2 3

福彩15选5
第2017127期 投注总额：528912元

奖池累计68.259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4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

5个号全中

中任意4个号

中奖注数

0

92

3408

奖金

0元/注

2030元/注

10元/注

中奖号码:（无需排序）

04 06 08 11 13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55期
全国销量:342200872元 浙江销量：27194924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注一等奖（湖州1注），5注二等奖（杭州
2注，湖州、宁波、温州各1注）。奖池累计6.8589亿
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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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等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条件

●●●●●●+★

●●●●●●

●●●●●+★

●●●●●/●●●●+★

●●●●/●●●+★

●●+★/●+★/★

中奖注数

20注

109注

1901注

73900注

1276271注

12523162注

奖金

5718169元/注

164717元/注

3000元/注

200元/注

10元/注

5元/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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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公告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的 2017-2018 年度绿化养护服务项目（招标编号：

ZJ-174644）委托浙江国际招（投）标公司进行国内公开招标，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单位参加投标。
一、项目概况：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和达物业管理有限公司2017-2018年度绿化养护服务（部分在管项目

区域，位于金沙湖区域），养护总面积为95321平方米。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人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2、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三、投标报名：请于2017年5月16日至2017年5月23日（双休日除外）每天上午9时至11时，下午2时至5

时携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经办人身份证参加报名（招标资料费用为300元）。
四、投标文件递交：2017年6月5日14:30前递交至浙江国际招（投）标公司601开标室。
五、联系人
代理机构：浙江国际招（投）标公司
地 址：杭州市文三路90号东部软件园2号楼6楼613室
联 系 人：唐先生 联系电话：0571—81061825

2017年5月16日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玉环申达阀门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名称及编号

2013年借字1135号《小企业借款合同》

本金余额

6567826.59

欠息

643200

担保人

申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屠申波、赵素飞

抵押物

玉环县科技工业园区楚门片（楚门镇胡新村）房产

林森与孙军华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林森与孙军华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林森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

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孙军华。孙军华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
及其担保人（含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孙军华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
息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所列清单中债权所列明的为截止至2015年5月15日本金、利息余额，截止日之后的利息、罚息、复利按照合

同约定和中国人民银行有关规定另行计算，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承担的还款责任以实际履行时根据主合同及担保
合同约定计算的数额为准，除特别注明外，均指人民币（外币授信折人民币计），单位为元。

特此公告。
林森

孙军华

注：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公 告
根据《浙江省司法厅准予变

更行政许可决定书》（浙司许公
决字[2017]2 号），我省宁波市信
业公证处公证员钱敏执业机构
已于 2017 年 5 月 11 日变更为浙
江省宁波市奉化公证处。

特此公告。
浙江省司法厅

2017年5月16日

公 告
《绍兴汇鹏服饰有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

案》于 2017 年 3 月 25 日经第二次债权人会议
表决通过，并于 2017 年 4 月 19 日由绍兴市越
城区人民法院裁定认可，参与本次分配的财产
总 额 为 121633162.35 元 ，对 应 债 权 额 为
520052001.17 元。各债权人可于本公告之日
起与管理人联系提取对应分配款。

绍兴汇鹏服饰有限公司管理人
2017年5月16日

（2016）浙01民初1395号
陈建宏、任忠利：本院受理杭州市下城区金昇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
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相关证据。自本公
告发布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内。
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第 1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民初1398号

邓国华、许燕峰、邓水洪、浙江万华物资有限公
司：本院受理杭州市下城区金昇小额贷款股份有限
公司诉你们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诉
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合议庭成
员通知书及相关证据。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8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
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民初1396号

陈建定、任忠利：本院受理杭州市下城区金昇
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你们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开庭传票、合议庭成员通知书及相关证据。自本
公告发布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内。并定于举证（答辩）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18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428号

黄国跃、王美芳：本院受理原告欧晓萍诉被告
黄国跃、王美芳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54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057号

许正航、周水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普惠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被告许正航、周水娟、黄润玉追偿权纠
纷一案，因你们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起诉状及证据、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
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须知、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
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举证期限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20 分（遇法定假日
顺延）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5421号

杨舒婷：本院受理原告欧晓萍诉被告杨舒婷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16）浙 0102 民初 542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2民初110号

袁焱：本院受理原告姚文荣诉被告袁焱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
（2017）浙0102民初 11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并预交上诉费，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西民初字第522号

杭州联强大厦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市
西湖区联强（欣荣）大厦第一届业主委员会诉你物业
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15）杭西民初字第 522 号民事判决书。杭州
联强大厦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返还
杭州市西湖区联强（欣荣）大厦第一届业主委员
会租金 110000 元。驳回杭州市西湖区联强（欣
荣）大厦第一届业主委员会的其他诉讼请求。自
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9379号

胡威、胡胜荣：本院受理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
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 权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们 送 达（2016）浙 0106 民 初 9379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146号

金庆德：本院受理原告谢明力诉被告金庆德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金庆德支付代偿
款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147号

金庆德：本院受理原告谢明力诉被告金庆德追
偿权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金庆德支付代偿
款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
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49号

倪辉军：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329号

杨仕国：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卡乐化工有限公司

诉被告杨仕国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
告杨仕国支付货款及利息。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交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 日
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729 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78号

张仲凯：本院受理原告张慧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26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
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2025号

浙江和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章
俊恩诉被告浙江和盛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第三人浙
江正蓝节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债权人撤销权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撤销《热水合作协议》等。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
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和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15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 2525法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
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711号

郑关华、郑小燕：本院受理原告张宝华诉你们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偿还借款本金、支付
利息，承担诉讼费。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和 30 日。并定于举
证期满后第 3 日上午 9 时 0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上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
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953号

更正：本报2017年5月8日法院公告栏中，杭州
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16）浙 0108 民初 4953 号原告
杭州中太给水设备有限公司与被告金冠宇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判决内容应更正为“判决如下：一、被
告金冠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归还原告杭
州中太给水设备有限公司货款人民币 96285 元及
违约金（按日利率 0.1%计算（其中 2013 年 9 月 23 日
至 2013 年 10 日 31 日的违约金按货款 165500 元计
算，2013 年 11 月 1 日至 2013 年 12 日 2 日的违约金
按货款 160500 元计算，2013 年 12 月 3 日至至实际
支付之日止的违约金按货款 60500 元计算）。二、
被告金冠宇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5 日内归还原告
杭州中太给水设备有限公司为本案支出的公告费
650 元。三、驳回杭州中太给水设备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
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 253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3718元，由原告杭州中

太给水设备有限公司负担人民币400元，被告金
冠宇负担人民币3318元。”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79号

浙江番天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赛克动漫制作（营口）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番
天游文化创意有限公司、因你下落不明，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上诉状副本材料。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上诉状副本，逾期则
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210号
浙江硕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陈国新、吴伟强、

程斐、程建林：本院已受理原告宣艳、姚昱诉被告浙
江硕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陈国新、吴伟强、程斐、严
新生、程建林、严新长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们公告送达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
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的 15 日和 30 日
内。本案定于2017年8月7日14时00分在本院浦沿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709号

杭州金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张学林、侯志晓、
张涛、杨莹、王代剑：本院对原告杭州高科技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金稼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张学
林、侯志晓、张涛、杨莹、王代剑追偿权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
决书[案号：（2016）浙 0108 民初 4709 号]。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54号之一

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中南
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诉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
初5554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浙江中南卡通
股份有限公司撤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40号

汤伟东：本院对原告金国华诉你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55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881号

徐泽云：本院对原告孙柳锋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初488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555号之一

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浙江中南
卡通股份有限公司诉杭州匡合科技有限公司承揽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8民
初5555号之一民事裁定书，准予原告浙江中南卡通
股份有限公司撤诉。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53号

章锋：本院对原告维仕担保有限公司与你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本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 案 号 ：（2016）浙 0108 民 初
5753 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41号

汤伟东、胡恩群、徐泽云：本院对原告韩小飞
与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书[案号：（2016）

浙0108民初5741号]。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432号

徐茂涛：本院对原告吴健与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民事判决
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5432号]。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674号

深圳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姚应粦、东莞市惠日
五金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博世电动工具（中
国）有限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6）浙
0108民初5674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开庭传票。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
于2017年7月25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79号

深圳市惠日五金有限公司、东莞市惠日五金有
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博世电动工具（中国）有限
公司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16）浙0108民初
5779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2017年
7月25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730号

浙江天荣鑫担保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
浙江再腾数码科技有限公司诉你合同纠纷一案
[（2016）浙 0108 民初 5730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证
据副本和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本案定于 2017
年 7 月 20 日 9 时 00 分在本院第五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892号

杭州优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徐春
与被告杭州优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裁定
书[案号（2016）浙0108民初5892号]。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催24号

本院于2016年12月13日立案受理申请人宁波
协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公示催告申请，对其遗失
的 招 商 银 行 杭 州 钱 塘 支 行 号 码 为 30800053
96780000 的银行承兑汇票（票面金额为人民币 5 万
元整，出票日期为 2016 年 10 月 20 日，汇票到期日
为 2017 年 4 月 20 日，出票人为浙江奇尚商业设施
系统有限公司，收款人为杭州麦格包装材料有限
公司，被背书人宁波协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依
法办理了公示催告手续。公示催告期间无人申报
权利。本院于2017年5月5日判决：一、宣告申请人
宁波协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持有的号码 30800053
96780000的银行承兑汇票无效；二、自本判决公告之
日起，申请人宁波协鑫包装材料有限公司有权向支
付人请求支付。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014号

深圳阳光志成贸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北京梦
之城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单位侵害著作权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单 位 公 告 送 达
（2016）浙0108 民初501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遗
失

声
明

林业进遗失2016年制发警
官证一本，证号：公现役字第
1568708，声明作废。


